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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及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10月22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经公司

自查，发现在报告全文第四节“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未能按照新会计准则要求列示，

需要更正及补充。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更正及补充原因

2014年初财政部颁布及新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

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

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根据财政部要求，除

企业应当自2014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要求对

金融工具进行列报外，其余7项准则于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实施。

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范围是投资方对被

投资单位实施控制、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以及对其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对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

大影响，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即从“长期股权投资”调整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中核算。由于公司未能按照新会

计准则要求及时调整，现需作出更正及补充。

二、更正内容

公司对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第四节“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 长期股权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

行更正：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164,115,760.00 65,143,600.00 1,479,834,075.00 1,031,255,575.00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500,000,00 2,5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161,615,760.00 62,643,600.00 1,477,834,075.00 1,029,255,575.00

三、补充内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三季报最新的披露要求， 我公司在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中新补充增加了第三节

重要事项-“八、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新补充增加的内容如下：

“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范围是投资方对

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以及对其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对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

重大影响， 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 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即从‘长期股权投资’调整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核算，影响金额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合并报表影响金额 母公司报表影响金额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500,000,00 2,5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2,500,000,00 -2,5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除此之外， 公司采用其他新颁布和修订的会计准则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及以前年度损益和权益金额产

生影响。”

更正及补充后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将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公司董事会对没有及时按照新会计准则要求对财务报表中相关科目进行调整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

深深的歉意！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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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30日披露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4-047)，根据交易所监管要求，现对公告中“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

的影响”中的“2、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通知》（财会[2014]

8号）的要求…” 部分的内容补充如下：

二、2、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通知》（财会[2014]8号）的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对职工薪酬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根据准则规定对公

司的辞退福利、 离职后福利计划进行预计及确认， 并根据规定进行了相应追溯调整， 对公司2013年度与

2014年1-6月的财务报表影响如下：

调减2013年末未分配利润17,492.53万元， 调减盈余公积1,943.61万元， 调增递延所得税资产693.71万

元，调增长期应付职工薪酬20,129.85万元，2014年年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减少19,436.14万元。调增2013

年营业成本602.32万元，调增管理费用56.24万元，调增财务费用813.52万元，调减营业利润1,472.08万元，调

减利润总额1,472.08万元，调减所得税费用220.81万元，调减净利润1,251.27万元，2013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减少1,251.27万元。

调整事项对2013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表：

项目

合 并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2013

年年末资产负债表项目

未分配利润

1,201,406,051.41 -174,925,295.44 1,026,480,755.97

盈余公积

349,456,620.08 -19,436,143.94 330,020,476.14

递延所得税资产

37,434,026.15 6,937,054.00 44,371,080.15

长期应付款

175,430,594.67 201,298,493.38 376,729,088.05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791,747,786.19 -194,361,439.38 2,597,386,346.81

2013

年年末利润表项目

营业成本

18,650,283,825.94 6,023,230.32 18,656,307,056.26

管理费用

179,804,480.27 562,414.03 180,366,894.30

财务费用

337,043,624.05 8,135,191.21 345,178,815.26

营业利润

48,298,935.89 -14,720,835.56 33,578,100.33

利润总额

60,554,141.74 -14,720,835.56 45,833,306.18

所得税费用

6,655,830.17 -2,208,125.33 4,447,704.84

净利润

53,898,311.57 -12,512,710.23 41,385,601.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3,898,311.57 -12,512,710.23 41,385,601.34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0 -0.02 0.0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10 -0.02 0.08

项目

母公司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2013

年年末资产负债表项目

未分配利润

1,201,406,051.41 -174,925,295.44 1,026,480,755.97

盈余公积

349,456,620.08 -19,436,143.94 330,020,476.14

递延所得税资产

37,434,026.15 6,937,054.00 44,371,080.15

长期应付款

175,430,594.67 201,298,493.38 376,729,088.05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791,747,786.19 -194,361,439.38 2,597,386,346.81

2013

年年末利润表项目

营业成本

18,650,283,825.94 6,023,230.32 18,656,307,056.26

管理费用

179,804,480.27 562,414.03 180,366,894.30

财务费用

337,043,624.05 8,135,191.21 345,178,815.26

营业利润

48,298,935.89 -14,720,835.56 33,578,100.33

利润总额

60,554,141.74 -14,720,835.56 45,833,306.18

所得税费用

6,655,830.17 -2,208,125.33 4,447,704.84

净利润

53,898,311.57 -12,512,710.23 41,385,601.34

调减2014年1-6月净利润11.63万元，调减其他综合收益1,131.43万元，调减递延所得税资产34.49万元，

调增长期应付职工薪酬1,108.57万元，对截止2014年6月30日的财务报表累计影响如下：调减未分配利润17,

504.15万元，调减盈余公积1,943.61万元，调减其他综合收益1,131.4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减少20,

579.19万元，调增递延所得税资产659.22万元，调增长期应付职工薪酬21,238.42万元。

除上述补充内容之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董事会对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将在

今后的信息披露工作中，加强文件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2091� � � �证券简称：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2014-53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张家港市永信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信公司” ）、张家港市仁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通公司” ）和张家港保

税区合力经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力公司” ）减持股份通知。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

）

永信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9

年

11

月

12

日

26.36 18.02 0.07

2009

年

11

月

23

日

25.22 31.431 0.13

2009

年

11

月

26

日

25 6 0.02

2009

年

12

月

1

日

24.68 80.7899 0.34

2009

年

12

月

2

日

25.10 20.7591 0.09

2009

年

12

月

3

日

25.26 23.24 0.10

大宗交易

2014

年

2

月

11

日

15.06 270.36 0.75

2014

年

10

月

29

日

16.47 540.72 1.50

合计

991.32 3.00

仁通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9

年

11

月

12

日

26.73 8.623 0.04

2009

年

11

月

19

日

25.83 19.3798 0.08

2009

年

11

月

23

日

25.17 76.3823 0.32

2009

年

12

月

3

日

25.49 56.5949 0.24

大宗交易

2014

年

2

月

11

日

15.06 241.47 0.67

2014

年

10

月

29

日

16.47 482.94 1.34

合计

885.39 2.69

合力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9

年

11

月

12

日

26.70 13.7 0.06

2009

年

11

月

17

日

25.83 22.83 0.10

2009

年

11

月

24

日

25.32 2 0.01

2009

年

11

月

30

日

24.88 35.8396 0.15

2009

年

12

月

2

日

25.08 60.1188 0.25

2009

年

12

月

3

日

25.53 19.2916 0.08

大宗交易

2014

年

2

月

11

日

15.06 230.67 0.64

2014

年

10

月

29

日

16.47 461.34 1.28

合计

845.79 2.57

从公司上市起计，永信公司累计减持3.00%，仁通公司累计减持2.69%，合力公司累计减持2.57%。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永信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802.4 7.51 1622.16 4.5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40 1.00 1622.16 4.5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62.4 6.51 0 0

仁通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609.8 6.71 1448.82 4.0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40 1.00 1448.82 4.02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69.8 5.71 0 0

合力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537.8 6.41 1384.02 3.8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40 1.00 1384.02 3.8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97.8 5.41 0 0

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份变动是由于永信公司、仁通公司、合力公司分别承诺自2008年10月15日起至2010年10月

14日在二级市场出售的公司存量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数不超过240万股。本次减持未违反其股份锁定承诺。

永信公司、仁通公司和合力公司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分别持有公司961.28万股、858.56万股和820.16万

股，占公司9，600万股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10.01%、8.94%和8.54%。

2006年11月，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20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12,800万股。本次发行后，永信公司

持有公司961.28万股， 占总股本的7.51%， 合力公司持有公司820.16万股， 占总股本的6.41%， 仁通公司持有公司

858.56万股，占总股本的6.71%。

2007年4月30日，公司实施了200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2.5股，转增后公司总

股本增至16,000万股。

2008年4月10日，公司实施了200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5股，转增后公司总股

本增至24,000万股。

2010年4月20日，公司实施了200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2.5股，转增后公司总

股本增至30,000万股。

2011年4月29日，公司实施了201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送红股1股，共派发红股3,000万股，以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每10股转增1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至36,000万股。

3、永信公司、仁通公司和合力公司不是一致行动人。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永信公司、仁通公司和合力公司本次减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永信公司、仁通公司和合力公司不存在需遵守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

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永信公司)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仁通公司)

3、《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合力公司)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一日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江苏国泰

股票代码：00209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张家港保税区合力经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地址：张家港保税区国贸毛纺2楼203室

通讯地址：张家港保税区国贸毛纺2楼203室

报告书签署日期：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力公司 指 张家港保税区合力经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国泰 指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减少持股

本报告 指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张家港保税区合力经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张家港保税区国贸毛纺2楼203室

法定代表人：谭秋斌

注册资本： 512.6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20592000011954

企业类型：私营企业

经营范围：与技术经济服务有关的中介业务（涉及专项审批的，凭许可证经营）

经营期限： 15年

税务登记号码：321600746204296

通讯方式：张家港保税区国贸毛纺2楼203室

2、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

万

元）

出资比例

1

谭秋斌

43.2 8.4276% 10

赵 鸣

12.4 2.4190%

2

马晓天

43.2 8.4276% 11

张 芳

12 2.3410%

3

耿卫东

29 5.6574% 12

唐湘涛

12 2.3410%

4

周政明

24 7.4132% 13

杜雪荣

12 2.3410%

5

祁瑞华

21.6 4.2138% 14

袁翔云

12 2.3410%

6

李志宏

16.8 3.2774% 15

阚琳

9.6 1.8728%

7

袁 戎

16.8 3.2774% 16

王欢

9.6 1.8728%

8

冯 丹

14.4 2.8092% 17

陆民

9.6 1.8728%

9

丁向均

14.4 2.8092% 18

陈雅红

9.6 1.872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长期居住地 在江苏国泰所任职务

在其他公司兼职情

况

谭秋斌 女 董事长、总经理 江苏张家港 董事长 见本报告“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三、其他基本情

况”

马晓天 男 董事 江苏张家港 副董事长、总经理

蒋德生 男 董事 江苏张家港 无 无

上述人员均为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亦未曾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而接受过处罚。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

公司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自身需求。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的 12�个月内无增加其在江苏国泰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无明确计划是否在未来的 12� 个月继续减少其在江苏国泰的股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

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的规定计算，截至2014年10月29日收盘，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江苏国泰1,384.02万股，占江苏国泰股份总额

的3.84%。

二、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

）

张家港保税区合

力经济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9

年

11

月

12

日

26.70 13.7 0.06

2009

年

11

月

17

日

25.83 22.83 0.10

2009

年

11

月

24

日

25.32 2 0.01

2009

年

11

月

30

日

24.88 35.8396 0.15

2009

年

12

月

2

日

25.08 60.1188 0.25

2009

年

12

月

3

日

25.53 19.2916 0.08

大宗交易

2014

年

2

月

11

日

15.06 230.67 0.64

2014

年

10

月

29

日

16.47 461.34 1.28

减持合计

845.79 2.57

合力公司在江苏国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江苏国泰820.16万股， 占江苏国泰9,600万股总股本的比例为

8.54%。

2006年11月，江苏国泰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20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12,800万股。本次发行后，合力

公司持有江苏国泰820.16万股，占总股本的6.41%。

2007年4月30日，江苏国泰实施了200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2.5股，转增后江

苏国泰总股本增至16,000万股。

2008年4月10日，江苏国泰实施了200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5股，转增后江苏

国泰总股本增至24,000万股。

2010年4月20日，江苏国泰实施了200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2.5股，转增后江

苏国泰总股本增至30,000万股。

2011年4月29日，江苏国泰实施了201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送红股1股，共派发红股3,000万股，以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股，权益分派实施后江苏国泰总股本增至36,000万股。

三、其他基本情况：

1、截至信息披露日，合力公司的股东大部分为江苏国泰的员工，其中谭秋斌女士为江苏国泰董事长，持有江

苏国泰2,675,642股股份，占江苏国泰股份总额的0.74%；马晓天先生为江苏国泰副董事长、总经理，持有江苏国泰2,

494,874股股份，占江苏国泰股份总额的0.69%。

2、合力公司主要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见“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2、主要股东情况” 。

3、合力公司在江苏国泰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达到法定比例的时间为2014年10月29日，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

和大宗交易。

4、谭秋斌女士现任江苏国泰董事长。兼任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和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华昇实业有

限公司董事。

马晓天先生现任江苏国泰副董事长、总经理。兼任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和张家港市国泰华荣化

工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谭秋斌女士、马晓天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

5、为进一步完善江苏国泰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江苏国泰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江苏国泰高层

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

共同关注江苏国泰的长远发展，江苏国泰正在实施股票股权激励计划。

江苏国泰近期不提出利润分配方案。

6、谭秋斌女士、马晓天先生最近3年无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未买卖江苏国泰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信息披露义务人：张家港保税区合力经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秋斌

日期：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

股票简称 江苏国泰 股票代码

00209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张家港保税区合力经济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张家港保税区国贸毛纺

2

楼

203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吸收合并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1,537.8

万股 （本次减持前江苏国泰总股本为

24,000

万股）

持股比例：

6.41%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股份的变

动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845.79

万股 （见本报告“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二、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相关说

明）

变动比例：

2.57%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

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江苏国泰

股票代码：00209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张家港市仁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地址：张家港保税区台湾路21号3幢302室

通讯地址：张家港保税区台湾路21号3幢302室

报告书签署日期：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仁通公司 指 张家港市仁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国泰 指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减少持股

本报告 指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张家港市仁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张家港保税区台湾路21号3幢302室

法定代表人：王慧

注册资本：536.6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20582000055268

企业类型：私营企业

经营范围：信息咨询服务（涉及专项规定的办理批准手续后经营）

经营期限： 15年

税务登记号码：32160074620435X

通讯方式：张家港保税区台湾路21号3幢302室

2、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王炜

38.4 7.1562% 11

殷渊明

16.8 3.1308%

2

王振华

31.2 5.8144% 12

郭卫兰

14.4 2.6836%

3

黄争艳

23.6 4.3981% 13

程志明

12 2.2363%

4

王慧

30.31 5.6485% 14

张芳

12 2.2363%

5

赵文龙

24 4.4726% 15

陈新元

12 2.2363%

6

陈燕

21.6 4.0253% 16

陈锦梅

9.6 1.7890%

7

姚正亚

28.8 5.3671% 17

朱建华

9.6 1.7890%

8

黄宁

27.29 5.0857% 18

周惠红

9.6 1.7890%

9

周许虹

21.2 3.9508% 19

张爱忠

9.6 1.7890%

10

陆秋红

19.2 3.5781% 20

蒋燕媛

9.6 1.789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主要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长期居住地 在江苏国泰所任职务 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王慧 女 董事长、总经理 江苏张家港 审计部经理 无

王炜 男 董事 江苏张家港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见本报告“第四节 权益变动

方式”“三、其他基本情况”

姚正亚 男 董事 江苏张家港 副总经理 无

黄争艳 女 监事 江苏张家港 办公室副主任 无

上述人员均为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亦未曾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而接受过处罚。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

公司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自身需求。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的 12�个月内无增加其在江苏国泰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无明确计划是否在未来的 12�个月继续减少其在江苏国泰的股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

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的规定计算，截至2014年10月29日收盘，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江苏国泰1,448.82股，占江苏国泰股份总额的

4.02%。

二、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

）

张家港市仁通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9

年

11

月

12

日

26.73 8.623 0.04

2009

年

11

月

19

日

25.83 19.3798 0.08

2009

年

11

月

23

日

25.17 76.3823 0.32

2009

年

12

月

3

日

25.49 56.5949 0.24

大宗交易

2014

年

2

月

11

日

15.06 241.47 0.67

2014

年

10

月

29

日

16.47 482.94 1.34

合计

885.39 2.69

仁通公司在江苏国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江苏国泰858.56万股， 占江苏国泰9,600万股总股本的比例为

8.94%。

2006年11月，江苏国泰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20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12,800万股。本次发行后，仁通

公司持有江苏国泰858.56万股，占总股本的6.71%。

2007年4月30日，江苏国泰实施了200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2.5股，转增后江

苏国泰总股本增至16,000万股。

2008年4月10日，江苏国泰实施了200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5股，转增后江苏

国泰总股本增至24,000万股。

2010年4月20日，江苏国泰实施了200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2.5股，转增后江

苏国泰总股本增至30,000万股。

2011年4月29日，江苏国泰实施了201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送红股1股，共派发红股3,000万股，以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股，权益分派实施后江苏国泰总股本增至36,000万股。

三、其他基本情况：

1、截至信息披露日，仁通公司的股东大部分为江苏国泰的员工，其中王炜先生为江苏国泰董事、常务副总经

理，持有江苏国泰1,890,000股股份，占江苏国泰股份总额的0.53%；姚正亚先生为江苏国泰副总经理，持有江苏国

泰1,294,200股股份，占江苏国泰股份总额的0.36%；黄宁先生为江苏国泰财务总监，持有江苏国泰1,072,050股股份，

占江苏国泰股份总额的0.30%。

2、仁通公司主要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详见“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2、主要股东情况” 。

3、仁通公司在江苏国泰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达到法定比例的时间为2014年10月29日，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

和大宗交易。

4、王炜先生为江苏国泰董事、常务副总经理。王炜先生现兼任张家港市国泰华荣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张家港国贸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国泰（集团）如皋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沭阳国泰苏韵服装有限公司董事

长、泗阳国泰服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阴澄泰针织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睢宁鸿泰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沭阳

瑞泰服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家港保税区鸿泰国贸服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黄宁先生现任江苏国泰财务总监。黄宁先生现兼任江苏国泰参股公司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监事。

王炜先生、姚正亚先生、黄宁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

5、为进一步完善江苏国泰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江苏国泰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江苏国泰高层

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

共同关注江苏国泰的长远发展，江苏国泰正在实施股票股权激励计划。

江苏国泰近期不提出利润分配方案。

6、王炜先生、姚正亚先生、黄宁先生最近3年无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未买卖江苏国泰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信息披露义务人：张家港市仁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慧

日期：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

股票简称 江苏国泰 股票代码

00209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张家港市仁通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张家港保税区台湾路

21

号

3

幢

302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吸收合并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1,609.8

万股 （本次减持前江苏国泰总股本为

24,000

万股）

持股比例：

6.71 %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股份的变

动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885.39

万股 （见本报告“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二、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相关说

明）

变动比例：

2.69%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

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江苏国泰

股票代码：00209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张家港市永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地址：张家港保税区台湾路21号3幢305室

通讯地址：张家港保税区台湾路21号3幢305室

报告书签署日期：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永信公司 指 张家港市永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国泰 指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减少持股

本报告 指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张家港市永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张家港保税区台湾路21号3幢305室

法定代表人：王永成

注册资本： 600.8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20582000055268

企业类型：私营企业

经营范围：信息咨询服务（涉及专项规定的办理批准手续后经营）

经营期限： 15年

税务登记号码：321600746204341

通讯方式：张家港保税区台湾路21号3幢305室

2、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

万

元）

出资比例

1

钱汝良

69.6 11.5846% 11

宋雷

14 2.3302%

2

王永成

67.2 11.1851% 12

蔡莉

9.6 1.5979%

3

朱进才

33.6 5.5925% 13

殷顺兵

9.6 1.5979%

4

汤建忠

33.6 5.5925% 14

楼慧珍

9.6 1.5979%

5

蒋健

28.8 4.7936% 15

彭玮

9.6 1.5979%

6

郭盛虎

28.8 4.7936% 16

魏佰雄

9.6 1.5979%

7

郭军

19.2 3.1957% 17

景军

9.6 1.5979%

8

何军

19.2 3.1957% 18

徐红

9.6 1.5979%

9

钱伟国

19.2 3.1957% 19

赵丹

9.6 1.5979%

10

曹维新

14.4 2.396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长期居住地 在江苏国泰所任职务

在其他公司兼职情

况

王永成 男 董事长 江苏张家港 无 无

钱汝良 男 董事 江苏张家港 办公室主任助理 无

宋雷 男 董事 江苏张家港 分公司科长 无

张红艳 女 总经理 江苏张家港 无 无

上述人员均为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亦未曾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而接受过处罚。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自身需求。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的 12�个月内无增加其在江苏国泰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无明确计划是否在未来的 12�个月继续减少其在江苏国泰的股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

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的规定计算，截至2014年10月29日收盘，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江苏国泰1,622.16万股，占江苏国泰股份总额

的4.51%。

二、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

）

张家港市永信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9

年

11

月

12

日

26.36 18.02 0.07

2009

年

11

月

23

日

25.22 31.431 0.13

2009

年

11

月

26

日

25 6 0.02

2009

年

12

月

1

日

24.68 80.7899 0.34

2009

年

12

月

2

日

25.10 20.7591 0.09

2009

年

12

月

3

日

25.26 23.24 0.10

大宗交易

2014

年

2

月

11

日

15.06 270.36 0.75

2014

年

10

月

29

日

16.47 540.72 1.50

合计

991.32 3.00

永信公司在江苏国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江苏国泰961.28万股， 占江苏国泰9,600万股总股本的比例为

10.01%。

2006年11月，江苏国泰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20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12,800万股。本次发行后，永信

公司持有江苏国泰961.28万股，占总股本的7.51%。

2007年4月30日，江苏国泰实施了200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2.5股，转增后江

苏国泰总股本增至16,000万股。

2008年4月10日，江苏国泰实施了200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5股，转增后江苏

国泰总股本增至24,000万股。

2010年4月20日，江苏国泰实施了200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2.5股，转增后江

苏国泰总股本增至30,000万股。

2011年4月29日，江苏国泰实施了201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送红股1股，共派发红股3,000万股，以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股，权益分派实施后江苏国泰总股本增至36,000万股。

三、其他基本情况：

1、截至信息披露日，永信公司的股东大部分为江苏国泰的员工，其中汤建忠为江苏国泰副总经理，持有江苏

国泰1,476,000股股份，占江苏国泰股份总额的0.41%；蒋健为江苏国泰监事会主席，持有江苏国泰1,435,000股股份，

占江苏国泰股份总额的0.40%；郭盛虎为江苏国泰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持有江苏国泰1,730,000股股份，

占江苏国泰股份总额的0.48%； 郭军为江苏国泰副总经理， 持有江苏国泰75,000股股份， 占江苏国泰股份总额的

0.02%。

2、永信公司主要股东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见“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2、主要股东情况” 。

3、永信公司在江苏国泰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达到法定比例的时间为2014年10月29日，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

和大宗交易。

4、汤建忠先生现任江苏国泰副总经理。汤建忠先生现兼任江苏国泰控股子公司苏州亲泰儿玩具有限公司董

事长、连云港亲泰儿玩具有限公司董事长、赣榆亲之宝玩具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盛虎先生现任江苏国泰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郭盛虎先生现兼任江苏国泰全资子公司香港苏韵国

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和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国泰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军先生现任江苏国泰副总经理。郭军先生现兼任张家港市国泰华荣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国

泰锂宝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港市亚源高新技术材料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江苏国泰超威新材料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

汤建忠先生、蒋健先生、郭盛虎先生、郭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

5、为进一步完善江苏国泰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江苏国泰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江苏国泰高层

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

共同关注江苏国泰的长远发展，江苏国泰正在实施股票股权激励计划。

江苏国泰近期不提出利润分配方案。

6、汤建忠先生、蒋健先生、郭盛虎先生、郭军先生最近3年无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江苏国泰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未买卖江苏国泰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信息披露义务人：张家港市永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永成

日期：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

股票简称 江苏国泰 股票代码

00209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张家港市永信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张家港保税区台湾路

21

号

3

幢

305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吸收合并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1,802.4

万股 （本次减持前江苏国泰总股本为

24,000

万股）

持股比例：

7.51%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股份的变

动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991.32

万股（见本报告“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中的相关

说明”）

变动比例：

3.0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

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

2014年 11 月 1日 星期六

B33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